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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0-108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给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20 年 8 月 14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给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预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83,500 万元。授权

期限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担保种类包括

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贷款、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融资、信托融资、债权转

让融资、融资租赁、贸易供应链业务等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给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和《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智

能”）、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新线”）和控股子公司北

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爱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融资，为保证相应业务

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公司

为鸿合智能、鸿合新线和鸿合爱学分别在 3,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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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06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21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177468705 

营业期限 2000-06-12 至 2040-06-11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C 座 C1103 

法定代表人 张树江 

股东构成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 

生产录播设备、视频展示台、监控设备、智能化视听系统集

成、大屏幕显示系统集成（限分公司经营）；电视电话会议

系统产品、大屏幕显示系统、自动控制产品、网络通讯产品、

音频产品及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承接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屏幕拼接系统、电视电

话会议系统、音频系统及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工程；计算机

系统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五金、交电、办公用品、机

械电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承办展

览展示；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专业承包（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总资产 18,877.99 16,839.58 

负债 15,345.86   12,624.69  

净资产 3,532.13 4,214.89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5,955.96 21,9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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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950.72 904.89 

净利润 -774.63 812.50 

注：上表中 2019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公司鸿合智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二）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9,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9603656X0 

营业期限 2014 年 09 月 18 日至 2064 年 09 月 17 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C 座 10 层 C1102 室 

法定代表人 王京 

股东构成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文化用品、体育用品、自行开发后的产品；会

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经济贸易咨询；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总资产 19,856.04   23,326.10 

负债 13,099.23   15,121.34 

净资产 6,756.81   8,204.76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724.04 23,248.20 

利润总额 -2,828.39   -3,339.86 

净利润 -2,827.40 -2,885.45 

注：上表中 2019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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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公司鸿合新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三）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9 月 02 日 

注册资本 2352.94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80TQ8D 

营业期限 2016 年 09 月 02 日至 2036 年 09 月 01 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C 座 10 层 C1106 室 

法定代表人 王京 

股东构成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5.00%，上海锐思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持股 15.00%。 

经营范围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零售；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检测；计算机系统服

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以上的云数据中心除外）；

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文化用品；

经济贸易咨询；教育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市场调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出版物零售、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总资产 1,602.77  1,461.21 

负债 1,584.78 223.13 

净资产 17.99   1,238.07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570.73   283.02 

利润总额 -1,306.09 -2,535.48 

净利润 -1,306.09 -2,535.48 

注：上表中 2019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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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公司鸿合爱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各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债务人：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鸿

合爱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鸿合智能、鸿合新线和鸿合爱学各 3,000 万

元人民币，合计 9,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5、保证担保的范围： 

（1）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保证人指定企业

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玖仟万元整），以及相

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

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或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下属机构）和保证人签署的相关协

议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因履行《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

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保证人指定企业垫付的垫

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保证人指定企

业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贴所形成的保证人指定企业对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债

务； 

保理业务项下，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受让的对保证人指定企业应收账款债权及

相应的逾期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及/或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以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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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保证人指定企业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

保理费用；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

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保证人指定企业办理委托开证、委

托境外融资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文本约

定为归还联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

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应保证人指定企业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

分支机构向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信用证项下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履行开证行义

务而为保证人指定企业垫付的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

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保证人指定企业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所负的全部债务；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根据《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文本向保证人指定企业

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

关费用。 

（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向保证人及保证人指定企业提

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

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

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招商银行北京分

行向保证人及保证人指定企业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

额，但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

未超过授信额度，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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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在授信期间内为保证人指定企业办理新贷偿还、转

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

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

任范围。 

（4）保证人指定企业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

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

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

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74,500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5.4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